附件2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的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的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本规范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检验结果告知、异议处理、复查、附则及附录。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2.1监督总体
被实施监督的单位产品的全体。
2.2复检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为了验证检验结果的有效性，重新进行试验。
2.3复查
发现的问题处理后，重新进行的检验行为。
2.4备用样品

复检时使用的样品。

3  检验依据
下列引用的文件，其最新版本或修改单均适用于本规范。
JT/T 604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
《交通运输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管理办法（试行）》（交科技发〔2012〕32号）  
4  抽样
4.1抽样产品
抽样产品应符合JT/T 604标准的有关要求。

4.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4.2.1抽样方法

在新建、改扩建及大修公路工程现场、生产企业或经销企业随机抽取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抽查的产品应具有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抽样人员应不少于2人。
4.2.2 抽样基数和数量
以同一生产企业、同一生产批次和同一型号规格的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作为监督总体。
抽样基数应大于等于10套，随机抽样2套，一套样品用于检验，另一套样品作为备用样品，并对抽出的样品进行唯一性标识。
4.3样品处置

4.3.1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样品应由检验机构的抽样人员负责携带或寄送。

4.3.2在抽样和样品接收时，应对样品、抽样单、防拆封措施等关键内容进行拍照，以保证对该过程的追溯性。

4.3.3生产企业对检测结果无异议后十个工作日内，检验机构退回非破坏样品。
4.4抽样单

4.4.1抽样后，抽样人员应按《交通运输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填写抽样单。抽样单中的企业名称、规格型号、生产日期或批号、抽样基数、抽样数量、抽样日期、抽样地点、生产许可证（制造特许证）和认证证书等内容应逐项填写清楚。企业需要特别陈述的情况，在抽样单中予以说明。

4.4.2在生产企业或经销企业内抽样时，抽样单应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并加盖被抽查企业公章。抽样单一式三份，检验机构和被抽查企业各执一份，其余一份附于被抽查的样品包装中。生产企业人员不在现场时，由经销企业人员将抽样单转交生产企业。

4.4.3工程现场抽样应有检验机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程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被抽查生产企业或经销企业的有关人员参加，抽样并确认后，在抽样单上签字。抽样单一式六份，检验机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被抽查生产企业各执一份，其余一份附于被抽查的样品包装中。生产企业人员不在工程现场时，由经销企业或施工单位人员将抽样单转交生产企业。

5.  检验要求
5.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依据

	1
	电气强度
	JT/T 604
	JT/T 604

	2
	电源适应性
	JT/T 604
	JT/T 604

	3
	耐低温性能
	JT/T 604
	JT/T 604

	4
	耐高温性能
	JT/T 604
	JT/T 604


5.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5.2.1 检验原始记录应如实填写，保证真实、准确、清楚，不得随意涂改。确需更改的，更改处应经检验人员和报告签发人共同确认。
5.2.2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记录，并保留充分的证据。
5.2.3 检验机构检验后的试样应按规定进行保存，不合格的试样应拍照留存。
6  判定原则
任一检验项目不合格，判定被抽查样品不合格。
任一样品不合格，判定监督总体为不合格。
7  检验结果告知
检验机构应及时将检验结果通知单送达生产企业，并报交通运输部备案。
在工程现场进行的监督抽查，其结果还应及时通知工程建设单位和所在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8  异议处理
8.1对抽样过程有异议，认为抽取的样品不是本企业生产的，企业应提供由原所有参加抽样单位确认的抽样无效证明，由原检验机构或交通运输部核实确认并做相应处理。
8.2对检验机构的检测数据有异议，企业可向原检验机构或交通运输部提出复检申请，对具备检验条件的产品，原检验机构或交通运输部指定检验机构进行复检，申请企业可见证复检过程。
8.3复检应使用备用样品，按5.1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并按6的规定进行合格判定。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9  复查
企业完成整改后，可向交通运输部提出复查申请，交通运输部指定检验机构按原方案进行复查。并由检验机构将复查结果反馈给生产企业。

10  附则
本规范编写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11  附录
附录1：原始记录表

附录2：行业监督抽查检测报告格式

附录1：原始记录表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检测原始数据记录表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建设项目名称
（工程路线名称）
	

	工程部位（桩号）
	

	施工单位
	

	经销企业
	

	生产企业
	

	建设单位（业主）
	

	监理单位
	

	委托单位
	

	施工时间
	

	检测时间
	
	检测类型
	
	抽样地点
	

	检测依据
	 JT/T 604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实施规范》b)。

	检测环境条件
	温度：     ℃
	湿度：    %R.H

	检
测
用
主
要
仪
器
	序号
	名 称
	型号规格
	设备编号
	检测前情况
	检测后情况

	
	1
	
	
	
	
	

	
	2
	
	
	
	
	

	
	3
	
	
	
	
	

	
	4
	
	
	
	
	

	
	5
	
	
	
	
	

	
	6
	
	
	
	
	


注：a)使用时在标准编号后增加“发布年代号”；b)使用时在实施规范前增加“部发文号”。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检测原始数据记录表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值
	单项结论

	1
	电气强度
	详见《电气强度、电源适应性检测原始记录表》
	

	2
	电源适应性
	详见《电气强度、电源适应性检测原始记录表》
	

	3
	耐低温性能
	详见《耐低温性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表》
	

	4
	耐高温性能
	详见《耐高温性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表》
	

	此栏空白


检测:                   复核：        日期：         
电气强度、电源适应性检测原始记录表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检测内容
	检测数据
	检测结果

	1.电气强度
	
	

	2.电源适应性
	50Hz
	180V
	
	

	
	
	200V
	
	

	
	
	220V
	
	

	
	
	240V
	
	

	
	
	255V
	
	

	
	
	230V
	
	

	
	
	210V
	
	

	
	
	180V
	
	

	
	220V
	48Hz
	
	

	
	
	49Hz
	
	

	
	
	51Hz
	
	

	
	
	52Hz
	
	

	备注
	


检测：                     复核：            日期：         
耐低温性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表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试验条件
	设定温度
	          ℃
	设定湿度
	%R.H

	
	设定试验时间
	8h
	试验开始时间：

	
	达到设定条件时间
	
	正式试验开始时间：

	
	试验结束时间
	

	序号
	项  目
	检测数据
	检测结果

	1
	初始检测
	
	

	2
	调节过程中状况
	
	

	3
	试验期间样品状况
	试验开始
	
	

	
	
	h
	
	

	
	
	h
	
	

	
	
	h
	
	

	
	
	h
	
	

	
	
	试验结束
	
	

	4
	样品恢复
	时间
	
	

	
	
	条件
	
	

	5
	最后检测
	
	

	备注
	


检测：                     复核：            日期：         
耐高温性能试验检测原始记录表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试验条件
	设定温度
	          ℃
	设定湿度
	%R.H

	
	设定试验时间
	8h
	试验开始时间：

	
	达到设定条件时间
	
	正式试验开始时间：

	
	试验结束时间
	

	序号
	项  目
	检测数据
	检测结果

	1
	初始检测
	
	

	2
	调节过程中状况
	
	

	3
	试验期间样品状况
	试验开始
	
	

	
	
	h
	
	

	
	
	h
	
	

	
	
	h
	
	

	
	
	h
	
	

	
	
	试验结束
	
	

	4
	样品恢复
	时间
	
	

	
	
	条件
	
	

	5
	最后检测
	
	

	备注
	


检测：                     复核：            日期：         
附录2：行业监督抽查检测报告格式

      （CMA章）、（综合甲级或专项等级资质章）
                             编号:

 检测报告
        产品名称: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 
        型号规格:                        
        委托单位:     交通运输部     
        检测类别:     监督抽查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检测机构名称

   (按承检机构全称填写，并加盖机构检测专用章）
注意事项（应包含如下内容）
1．报告无“检测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2．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3．报告无检测、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电子邮件：

检测机构名称

检测报告

编号:                                            共  页  第  页

	产品名称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
	型号规格
	

	委托单位
	交通运输部
	检测类别
	监督抽查

	生产单位
	
	生产日期 
	年 月 日

	生产批号
	 
	抽样日期
	年 月 日

	抽 样 者
	
	到样日期
	年 月 日

	抽样地点
	
	抽样基数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抽样数量
	

	检测项目
	电气强度、电源适应性、耐低温性能、耐高温性能四项指标

	检测依据
	JT/T 604《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a) ；
《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实施规范》b) 。

	检测环境
	温度:     ℃
	
	湿度:          %R.H.

	检

测

结

论
	在                 处，对                生产的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   型）产品进行了行业监督抽查。共抽取了1套样品，按照交通行业标准JT/T 604《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a) 及《汽车号牌视频自动识别系统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实施规范》b)要求进行了电气强度、电源适应性、耐低温性能、耐高温性能四项性能指标的检测，不合格项为                。

该监督批通过/未通过××××年度交通运输行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不合格）。

（检测结果见报告第×～×页）
检测单位盖章

                               报告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a)使用时在标准编号后增加“发布年代号”；b) 使用时在实施规范前增加“部发文号”。
检测：              审核：               批准：           

检测机构名称

检测报告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检
测
用
主
要
仪
器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设备编号

	
	
	
	
	
	
	

	
	
	
	
	
	
	

	
	
	
	
	
	
	

	
	
	
	
	
	
	

	
	
	
	
	
	
	

	样
品
说
明
	样品编号:
相关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 
工程部位（桩号）： 
施 工 单 位 ： 
监 理 单 位 ： 
建 设 单 位 ：

	检
测
说
明
	


检测机构名称

检测报告

编号:                                            共  页  第  页
	检 测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检测结果

	
	
	检 测 值
	单项结论

	1.电气强度
	在产品的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施加频率50Hz、有效值1500V正弦交流电压，历时1min，应无闪络或击穿现象
	
	

	2. 电源适应性
	产品应适应电网波动要求，在以下条件下应可靠工作：
电压：交流220((1±15%) V
频率：50((1±4%)Hz
	
	

	3. 耐低温性能
	样品在 -40℃（或-20℃、-55℃）条件下，通电试验8h，产品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
	
	

	4. 耐高温性能
	样品在 +55℃（或+45℃、+70℃）条件下，通电试验8h，产品应启动正常，逻辑正确
	
	

	此栏空白


检测：                                   审核：           
- 10 -
- 1 -
- 14 -

